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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目的

为统一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工作原则、内容、流程和

要求，以及自查结论和信息上报格式等，进一步指导桥梁运

行管理单位有序开展自查工作，制定本指南。

二、适用范围

本指南仅用于《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中跨越等级航道桥梁的安全

隐患自查。

三、实施主体

桥梁运行管理单位或其委托的技术咨询单位。

四、自查原则

（一）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要对照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技术标准要求，逐一排查，不得隐瞒或谎报问题隐患。

（二）具备专业技术能力。

受委托的技术咨询单位应具备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

方面的经验，拥有专业技术团队。

（三）突出重点，统筹兼顾。

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应考虑桥跨布置和通航孔净空

尺度设置，对不同桥梁的不同通航孔应按以下原则考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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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应兼顾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在安全制度制定等方面的管

理措施。

1.主通航孔排查。本次专项行动的自查重点对象。通过

区段通航代表船型、船队的吨级和尺度，排查主通航孔的通

航净空尺度、涉水桥墩的抗撞性能等是否满足要求。

2.辅通航孔排查。兼顾考虑，按照桥梁通航批复文件中

提到的代表船型、船队或现场管理部门公布可通行的船型、

船队，无相关文件的老旧桥梁按建设时航道等级对应的船

型、船队，复核辅通航孔的通航净空尺度、涉水桥梁的抗撞

性能等是否满足要求。

3.非通航孔。按照船舶通航管理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和

需要，做好桥梁警示标志配布，或设置拦阻设施，加强管控

力度。

4.一跨过河桥梁排查。简化排查流程，重点排查标志标

识、通航净高。

五、依据文件

主要包括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关标准、批复文件、其

他相关文件等四类文件，详见附件。

六、自查流程和要求

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实施流程图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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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志标识自查。

1.桥梁标志标识种类。

桥梁标志标识主要包括桥梁航标、警示标志。其中桥梁

航标包括桥涵标牌、通航净高标牌、桥柱灯；警示标志包括

主标志、附加标志、提示标志（包括通航孔编号标志、桥名

标志）。河口地区设置海区桥梁标志的，主要包括通航桥孔

最佳通过点标志、通航桥孔左侧标志、通航桥孔右侧标志、

桥孔禁航标志、桥墩警示标志，以及桥梁上设置的无线电航

标和音响航标。

2.标准中关于标志标识的规定要求。

（1）桥梁航标涉及的技术标准有：《内河助航标志》

（GB5863-93）、《内河助航标志主要外形尺寸》（GB5864-93）、

《内河航标技术规范》（JTS/T 181-1-2020）、《中国海区

可航行水域桥梁助航标志》（GB24418-2020）、《长江干线

桥区和航道整治建筑物助航标志》（JTS 196-10-2019）等。

（2）桥梁警示标志涉及的技术标准有：《内河通航水

域桥梁警示标志》等。

（3）规定要求详见附件 3。

3.实施流程和要求。

步骤一：摸清桥梁标志标识的现状情况。现场查看桥梁

标志标识的设置情况，包括标志标识设置的种类、数量、位

置、功能、颜色、形状、尺寸、灯质等；查看标志标识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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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好、功能是否正常，记录查看结果。

步骤二：确定自查桥梁标志标识的设置要求。收集桥梁

关于标志标识的批复文件，根据附件 2 中梳理的标志标识规

定要求，结合自查桥梁通航孔的大小、数量、位置、桥墩墩

柱高低、通航孔跨径内净高和通航船舶大小、通航规则等因

素，确定桥梁标志标识的设置要求。

步骤三：比对现场查看结果和有关规定的设置要求。逐

项比对步骤一和步骤二中有关内容，当现场查看结果不符合

规定的设置要求或标志标识出现不完整、功能异常时，该桥

梁存在问题隐患，记录相关结论。

（二）桥梁净高和净宽自查。

主要自查桥梁的通航净空高度和通航净空宽度是否满

足通航要求。

1.选取本桥梁净空尺度自查的适用标准。跨越内河等级

航道桥梁的净空尺度自查首先执行《内河通航标准》；当桥

梁所处的航道属于运河航道时，还应执行《运河通航标准》；

当跨越航道的桥梁下通航海轮时，还应执行《海轮航道通航

标准》；当桥梁跨越长江干线航道时，还应执行《长江干线

通航标准》；当桥梁跨越长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规划内的

航道时，还应执行《长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建设有关技术

问题的暂行规定》；对部分地区发布相关地方标准的，还应

执行地方标准要求，但不应与国标、行业标准要求相冲突。

2.资料收集。搜集桥梁的通航批复文件、设计文件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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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评价报告。查找文件和报告中关于通航孔的净高和净宽数

值、代表船型和船队的尺度等。

3.核算通航净高和净宽最小值。

（1）主通航孔。

核算净高最小值。

首先按照区段通航代表船型吨位查找适用标准中对应

的航道等级，然后根据标准中相应条款和通航净空尺度表查

找净高要求的最小值。具体适用标准要求详见附件 4。

核算净宽最小值。

步骤一：收集资料，查找关键参数。查找桥梁通航批复

文件、设计文件和通航评价报告，确定本桥梁通航孔是单向

通航孔还是双向通航孔，以及桥轴线法线方向和水流流向交

角、最大横向流速。

步骤二：查表确定净宽值。除跨越长江干线航道桥梁外，

按照区段通航代表船型吨位查找适用标准中对应的航道等

级，根据标准中相应条款和通航净空尺度表查找本桥梁通航

孔净宽要求的最小值（详见附件 4 中适用标准①②）。其中，

根据《内河通航标准》第 5.2.1 条规定，在限制性航道上，

桥梁应一孔跨过通航水域；根据《运河通航标准》第 4.5.4

条规定，在运河航道上，桥梁必须一跨过河。

步骤三：通过计算公式确定净宽值。

第一种情况：当桥轴线法线方向与水流流向的交角不大

于 5°时，利用区段通航代表船型、船队，按照选取本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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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空尺度自查适用标准原则，通过《内河通航标准》的附录

C 计算通航净宽，计算结果再与步骤二查表结果进行对比，

取大值作为净宽最小值。

第二种情况：当桥轴线法线方向与水流流向的交角大于

5°，且横向流速大于 0.3m/s 时，在查通航净空尺度表（详

见附件 4 中适用标准①②）规定数值的基础上加大，其增加

值按照附录 C中各级横向流速下单向通航净宽增加值的要求

取值，最后二者相加结果作为净宽最小值。

第三种情况：跨越长江干线航道桥梁，按照《长江干线

通航标准》第 5.2.5 条计算净宽，作为净宽最小值。

第四种情况：当通行海轮时，净宽计算应按照《海轮航

道通航标准》第 6.4.2 条和第 6.4.3 条执行。计算结果与上

述计算方法进行对比，取大值作为净宽最小值。

步骤四：紊流宽度计算。当桥区通航环境复杂时，即通

航孔桥墩附近可能出现碍航紊流时，应在上述步骤计算的基

础上适当加大。其增加值可按下列公式估算：

计算结果的总和作为净宽最小值。

（2）辅通航孔。

步骤一：收集资料，查找关键参数。搜集桥梁通航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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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设计文件和通航评价报告，确定本桥梁辅通航孔的代

表船型、船队。无相关文件的老旧桥梁按建设时辅通航孔通

行的最大船型、船队作为代表船型、船队。

步骤二：确定净高和净宽最小值。结合步骤一确定的代

表船型、船队，按照（1）主通航孔净高、净宽最小值的核

定方法进行计算确定。

4.现场测量桥梁净高和净宽的实际值。利用测量设备，

现场实际测量桥梁的净高和净宽，其中净高要结合设计最高

通航水位和桥梁底部高程换算成通航净高，设计最高通航水

位可从桥梁通航批复文件中获取或咨询当地航道管理部门；

净宽要扣除防撞设施的宽度。

5.对比桥梁净高和净宽数值，记录核查结果。将桥梁净

高和净宽最小值与现场实际测量值进行比对，当现场实际测

量值小于桥梁净高和净宽最小值时，认定为不满足最小值要

求。记录最后核查结果。

（三）桥梁防撞设施。

1.查找资料，确定防撞设施设置要求。搜集桥梁设计文

件、通航批复文件等，查找文件中关于桥梁防撞设施的设置

要求，包括防撞设施的种类、数量、功能等。

2.现场查看桥梁防撞设施基本情况。组织现场查看，确

定桥梁防撞设施的安装情况，查看防撞设施是否完好、是否

功能正常。

3.对比防撞设施设置要求，记录核查结果。将现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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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文件中的设置要求进行对比，发现没有按照文件要求

设置相应防撞设施，或现场查看到防撞设施出现损坏、功能

异常等问题，记录最后核查结果。

4.若查找不到上述文件或没有具体设置要求，记录相应

结果。

（四）桥梁抗撞性能。

1.主通航孔涉水桥墩。

步骤一：梳理桥梁建设时的抗撞性能。查找并梳理桥梁

设计文件、通航批复文件等，确定文件中关于涉水桥墩的防

撞船舶吨级。无相关文件的老旧桥梁按建设时考虑的防撞船

舶吨级，即当时航道等级对应的船舶吨级。当桥梁运行期间，

增设被动防撞设施的，应考虑被动防撞设施的消能作用。

步骤二：对比区段通航代表船型吨级，核查桥梁抗撞性

能。将步骤一中确定的防撞船舶吨级与区段通航代表船型吨

级进行对比，若前者大于或等于后者，桥墩的抗撞性能满足

要求；若前者小于后者，则该桥梁需要开展下一步的综合评

估。记录最后核查结果。

2.辅通航孔涉水桥墩。

步骤一：梳理桥梁建设时的抗撞性能。采用主通航孔涉

水桥墩建设时的防撞船舶吨级确定方法，确定辅通航孔涉水

桥墩的船舶防撞吨级。

步骤二：核实辅通航孔通行船舶吨级的变化情况。咨询

当地航道管理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本桥梁自建成通车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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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辅通航孔内通行的船舶吨级是否有变化，当地航道管

理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应积极配合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并提

供相关资料。

步骤三：对比船舶吨级变化，核查桥梁抗撞性能。若通

行的船舶吨级没有变化，则认定涉水桥墩的抗撞性能满足要

求；若实际通行的船舶吨级超过桥梁建设时的船舶吨级，则

该桥梁需要开展下一步的综合评估。记录最后核查结果。

3.复核涉水桥墩的抗撞性能是否按照规定要求设置。查

找桥梁工程验收文件中关于涉水桥墩的防撞船舶吨级，对比

桥梁设计文件、通航批复文件中关于涉水桥墩的防撞船舶吨

级要求，若前者小于后者要求，则认定本桥梁涉水桥墩的抗

撞性能需要进行整改。

4.注意关键指标参数的区别。桥梁设计文件、通航批复

文件中关于船舶吨级和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船舶吨级是一

个吨位区间，而船舶吨位是一个明确的数值。船舶吨级可查

阅相应通航标准的船型尺度表，或者各地提出的区段通航代

表船型、船队成果。船舶载重吨和排水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航道等级对应的船舶吨位属于载重吨，涉水桥墩考虑防撞船

舶吨位属于排水量，即船舶排水量是船舶载重吨加上船舶自

身重量。

（五）其他事项。

1.发现风险隐患，及时通报有关意见建议。在风险隐患

排查阶段，航道管理部门、海事管理机构应将现场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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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发现的涉及桥梁的标志标识、净空尺度、防撞设施、

抗撞性能等风险隐患通报桥梁运行管理单位。涉及航道、水

上交通安全方面的风险隐患情况，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分别通

报当地航道管理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

2.自查桥梁营运期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进一步梳理

明确桥梁营运期的安全管理制度、水上交通安全保障措施、

日常监督机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措施等是否建立健全、是

否落实到位。

七、自查结论

自查完毕的桥梁应形成自查报告。自查报告应按照“六、

自查流程和要求”逐一响应，提出明确结论和建议，并结合

航道管理部门、海事管理机构通报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

自查报告。在桥梁安全问题隐患清单中，记录桥梁标志标识、

净空尺度、防撞设施、抗撞性能等方面的问题隐患，并研究

提出整改意见。

对桥梁通航净高和净宽不满足区段通航代表船型要求、

未按设计要求设置防撞设施、涉水桥墩抗撞性能不足等问题

的桥梁，要进一步开展桥梁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能综合评

估。

自查结论按《实施方案》要求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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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工作依据文件

一、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4 年第十七号）；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11

年第 593 号）；

3.《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13

年第 639 号）；

4.《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1996

年第 198 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交办海〔2018〕52 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187 号）；

7.《沿海航标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2003 年第 7 号）；

8.《海区航标设置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1996 年第 12

号）；

9.《长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建设有关技术问题的暂行

规定》（交水发〔2005〕27 号）；

10.《公路长大桥隧养护管理和安全运行若干规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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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海〔2018〕35 号）；

11.《公路桥梁养护管理工作制度》（交公路发〔2007〕

336 号）；

12.《长江干线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特别规定》（交通运

输部令 2017 年第 32 号）；

13.其他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二、相关标准

1.《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

2.《内河助航标志》（GB5863-93）；

3.《内河助航标志主要外形尺寸》（GB5864-93）；

4.《内河航标技术规范》（JTS/T181-1-2020）；

5.《海轮航道通航标准》（JTS 180-3-2018）；

6.《运河通航标准》（JTS 180-2-2011）；

7.《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志》（修订报批稿）；

8. 《 中 国 海 区 可 航 行 水 域 桥 梁 助 航 标 志 》

（GB24418-2020）；

9.《内河交通安全标志》（GB 13851-2019）；

10.《长江干线通航标准》（JTS 180-4-2020）；

11.《长江干线桥区和航道整治建筑物助航标志》

（JTS196-10-2019）；

12.《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JTGT 3360-02—2020）；

13.《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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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铁路桥涵设计规范》（TB 10002-2017）；

15.其他相关标准文件。

三、批复文件

1.桥梁设计文件；

2.桥梁通航批复文件；

3.桥区航标布设文件；

四、其他相关文件

包括桥梁交（竣）工验收等有关文件。



14

附件 2

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实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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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桥梁航标和警示标志相关标准条款要求统计表

序

号

标准

名称
具体要求

桥梁航标

1

内河

助航

标志

4.10 桥涵标

4.10.1 功能

设在通航桥孔迎船一面的桥梁中央，标示船舶通航桥孔的位置。

4.10.2 形状

正方形标牌表示通航桥孔。

多孔通航的桥梁，正方形标牌表示大轮通航的桥孔，圆形标牌表示

小轮（包括非机动船、人工流放排筏）通航的桥孔，大、小轮的具

体划分由各地区确定。

4.10.3 颜色

正方形标牌为红色，圆形标牌为白色。

4.10.4 灯质

通航桥孔（或大轮通航桥孔）为红色单面定光；小轮（包括非机动

船、人工流放排筏）通航桥孔为绿色单面定光。

在通航桥孔迎船一面两侧桥柱上，还可各垂直设置绿色单面定光桥

柱灯二至四盏（按桥柱高度确定），标示桥柱位置。

2

内河

助航

标志

主要

5 除桥涵标、鸣笛标、界限标、节制闸标、指路牌必须用实心牌面

外，其他内河航标的标牌可选用实心牌面或板条结构，板条间空隙

不得大于板条宽度的三分之一。

16 桥涵标的外形尺寸应符合图 10 及表 10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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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

尺寸

3

内河

航标

技术

规范

2.2.4.10 桥涵标(图 2.2.4.10)应符合下列规定：

(1)功能:由桥涵标牌和通航净高标牌组成,指引船舶通过桥梁;桥

涵标牌设在单向通航桥孔迎船面的桥桁的中央,或设在双向通航桥

孔的上、下行航路迎船面上方桥桁的适当位置,标示桥梁的通航孔

位置;通航净高标牌设在桥梁通航孔迎船面桥桁两侧,标示桥梁通

航孔满足设计通航净高的范围;

(2)形状:桥涵标牌分为正方形标牌和固形标牌,正方形标牌不区分

大小轮通航孔时表示桥梁通航孔,区分时表示大轮通航孔;圆形标

牌表示小轮通航孔;通航净高标牌为菱形标牌,以垂直对角线为界

分成左右两个共底等腰直角三角形,垂直对角线与水面垂直设置,

并与通航桥孔内满足设计通航净高的边线重合;

(3)颜色:正方形标牌为红色;圆形标牌为白色;菱形标牌左右两个

直角三角形用红白两色区分,红色三角形的直角顶点指向航道一

侧;桥梁背景颜色与标牌颜色相近时,在标牌四周加装隔离色带;

(4)灯质:大轮通航孔桥涵标灯为红色单面定光;小轮通航孔桥涵标

灯为绿色单面定光;通航净高标牌灯为黄色单面定光;

(5)不同水位期,水中设有桥墩的桥梁,在通航桥孔迎船面两侧桥柱

上,各垂直设置绿色单面定光桥柱灯 2-4 盏,标示通航孔桥柱位置,

具体数量根据桥柱高度确定。

3.2.3 其他形式航标包括桥涵标、标牌水中灯桩等,应满足下列要求

3.2.3.1 桥涵标结构设计应考虑便于安装和维护,并满足桥区航道

调整的需要;桥涵标安装不得影响桥梁的通航净空尺度和桥梁本身

结构安全,并应满足结构抗风要求;桥柱灯安装高度应设在桥梁最

高通航水位以上适当位置,桥柱灯间距应根据桥柱水上高度和灯光

视距合理均衡布置;桥涵标及桥柱灯宜设置必要的维护通道和维护

平台。

3.2.3.2 标牌支撑可采用双柱式、单柱式、悬臂式、附着式等结构

形式;标牌结构应满足基础承载力和结构强度要求,并便于运输和

安装

3.2.3.3 水中灯柱结构应便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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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 设置在悬崖上的航标应设置维护平台

附录 E 内河航标图例

4 中国

海区

可航

行水

域桥

梁助

航标

志

4 视觉航标

4.1 标志分类

视觉航标包括通航桥孔最佳通过点标志、通航桥孔左侧标志、通航

桥孔右侧标志、桥孔禁航标志和桥墩警示标志。

4.2 通航桥孔最佳通过点标志

4.2.1 通航桥孔最佳通过电标志设置在通航桥孔的桥桁上，标示

通航桥孔最佳通过点位置。

4.2.2 通航桥孔最佳通过点标志和特征见图 1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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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通航桥孔左侧标志、右侧标志

4.3.1 通航桥孔左侧标志、右侧标志设置在通航桥孔的桥桁上，

标示桥孔下航道的左、右侧边界。

4.3.2 通航桥孔左侧标志、右侧标志和特征见图 2和表 2。

4.4 桥孔禁航标志

4.4.1 桥孔禁航标志设置在单向通航桥孔禁止驶入侧的桥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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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禁止船舶驶入。

4.4.2 桥孔禁航标志和特征见图 3和表 3。

4.5 桥墩警示标志

4.5.1 桥墩警示标志设置在通航桥孔桥墩或桥墩的防撞设施上，

标示桥墩或桥墩防撞设施。

4.5.2 桥墩警示标志和特征见图 4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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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线电航标

5.1 无线电航标的设置应与所在水域无线电航标统筹考虑，并应

考虑不同无线电航标的技术局限。

5.2 可在通航桥孔最佳通过点位置或附近设置雷达应答器，标示

“通航桥孔最佳通过点”，也可用雷达应答器标示通航桥孔的左侧

或右侧边界。标示桥梁通航桥孔左侧或右侧边界的雷达应答器编码

应符合如下规定：

a)左侧．莫尔斯信号 B(—…)；

b)右侧．莫尔斯信号 T(—)

5.3 可设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航标，标示通航桥孔或桥梁

其他构筑物的位置。

6 音响航标

6.1 同一桥梁上，可安装一座或多座雾号警示航行船舶。

6.2 在同一桥梁上的不同位置安装雾号时，其音响信号特征应相

互区别。

6.3 音响航标的声音不应影响桥面行车。

7 设置规则

7.1 下列设置规则应与 GB 4696 等标准配套执行，并结合桥区水

域的通航环境和相关规定综合设置。

7.2 最佳通过点应设置在桥梁通航孔航道轴线上，并综合考虑以

下所有的相关因素之后确定：

a)桥梁净空高度、净空宽度，航道宽度；

b)通航桥孔水深，特别是在水深分布不规则的地方；

c)桥墩和其他设施；

d）通航孔是单向通航还是双向通航。

7.3 双向通航桥孔应在桥梁上下游两侧设置最佳通过点标志、通

航桥孔左侧标志、右侧标志和桥墩警示标志；单向通航桥孔应在桥

孔允许船舶驶入侧设置最佳通过点标志、通航桥孔左侧标志、右侧

标志和桥墩警示标志，在禁止船舶驶入侧设置桥孔禁航标志和桥墩

警示标志。桥梁助航标志设置参见附录 A。

7.4 当通航桥孔桥墩设有泛光照明，且可以显示桥墩或桥墩的防

撞设施时，可不设桥墩警示标志。

7.5 当通航桥孔跨度较小或桥墩间均为可通航水域时，且已经设

置泛光照明或桥墩警示标志的，可不设通航桥孔左侧标志、右侧标

志。

7.6 桥梁助航标志的安装不应影响桥孔的通航净空。

7.7 通航 5000 吨级及以上船舶的通航孔，其夜间航标灯光射程应

不小于 3 n mile，其他通航孔的夜间航标灯光射程应不小于 2 n



22

mile。通航桥孔日标尺寸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7.8 对于有多个通航桥孔的桥梁，相邻或区位相近可能造成相互

影响的通航孔的灯质灯光节奏和周期应有所区别，同一通航桥孔的

左侧标志、右侧标志应采用相同的灯光节奏和周期，宜同步闪。

7.9 对夜间灯光影响桥面交通的，应采取措施进行遮蔽。

8 海区可航行水域桥梁助航标志命名规则

同一座桥梁上的桥梁助航标志应按航道走向，自左向右进行连续编

号，桥梁上游侧为双数，桥梁下游侧为单数。桥梁助航标志命名规

则为：桥梁名称+阿拉伯数字编号。

5

长江

干线

桥区

和航

道整

治建

筑物

助航

标志

3.1.2.1 桥涵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功能:标示船舶通航桥孔的位置,指引船舶通过该桥孔；

(2)形状:正方形标牌表示大轮通航桥孔和大小轮共用通航桥孔,见

图 3.1.2-2;圆形标牌表示小轮通航桥孔,见图 3.1.2-2;

(3)颜色:正方形标牌为红色,圆形标牌为白色;

(4)灯质:大轮通航桥孔和大小轮共用通航桥孔为红色单面定光点

光源,小轮通航桥孔为绿色单面定光点光源。

5.1.2 桥涵标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5.1.2.1 单向通航桥孔的桥涵标,应设在单向通航桥孔迎船面的桥

桁中央;双向通航桥孔的桥涵标,应设在双向通航桥孔的上(下)行

航道迎船面上方桥柠的适当位置。

5.1.2.2 多孔通航的桥梁,开通的通航桥孔均应设置桥涵标。

5.1.2.3 对于双向通航的大跨度通航孔,应根据桥区航道位置可能

的调整变化,在通航孔的桥桁上设置相应的桥涵标悬挂装置;对于

多孔通航桥梁的未开放的设计通航孔,应设置桥涵标的悬挂装置。

6.0.2 桥涵标、桥区航道界限标桥区侧面标桥区左右通航标、整治

建筑物专用标等,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内河助航标志的主要外形尺

寸》(GB5804)中同类标志的标准执行。

3.1.2.2 桥柱灯应满足下列要求

(1)功能:标示通航桥孔两侧常年或高水位期处于水中的桥墩位置；

(2)灯质和数量:绿色单面定光 2-4 盏。

3.1.2.3 通航净高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功能:设在桥梁通航孔迎船面桥桁两侧,标示桥梁通航孔满足设

计通航净高的范围。通航孔跨径内均满足设计通航净高的桥梁,可

不设置通航净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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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状:实心正菱形,以垂直对角线为界分成左右两个共底等腰直

角三角形。设置时,垂直对角线垂直于水面,并与通航桥孔内满足设

计通航净空高度的边线重合。见图 3.1.2-3、图 3.1.2-4;

(3)颜色:正菱形牌面上的左右两个共底等腰直角三角形用红白两

色区分,红色三角的直角顶点指向航道一侧；

(4)灯质：黄色单面定光，设在垂直对角线上。

5.1.3 桥柱灯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5.1.3.1 全年或高水位期处于水中的通航桥孔桥增迎船面应设置桥

柱灯,全年不处于水中的通航桥孔桥墩可不设置桥柱灯。

5.1.3.2大轮通航桥孔桥墩应设置4盏桥柱灯,小轮通航桥孔桥墩应

设置 2-3 盏桥

5.1.3.3 桥柱灯的位置应根据桥墩的商度和通航水位确定;最低一

盏桥柱灯应设置在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以上的适当位置,最高一盏和

最低一盏桥柱灯的设置位置应适应船驾驶人员的视觉要求;同一桥

墩的桥柱灯应等距布置,相邻桥柱灯之间应相距 2m 以上。

5.1.3,4 对于多孔通航桥梁未开放的设计通航孔,应设置桥柱灯悬

挂装置。

5.1.3.5 安装和设置了桥柱灯的桥墩应设置检修通逼。

5.1.4 在通航桥孔内存在不满足设计通航净空高度的情况下,应设

置通航净高标,其位置应设在满足设计通航净空高度要求的左侧、

右侧界限处的桥桁上。

5.1.5 桥梁上不得设置易与桥梁助航标志产生混淆的物体;当桥梁

助航标志设置处的桥梁建筑物颜色与标志的标牌颜色易产生混淆

时,应在标志的标牌周边镶嵌一圈白色或黑色衬边,将标志与颜色

相近的析梁相区分。

6.0.3除第6.0.2条中所列标志外,其他标志的主要外形尺寸应符合

下列规定

6.0.3.1 通航净高标的主要外形尺寸应满足表 6.0.3-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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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警示标志

1

内河

通航

水域

桥梁

警示

标志

5 标志的分类

5.1 主标志

5.1.1 主标志是设置于桥墩（或遮挡桥墩的防撞设施）、桥梁主梁

（或拱圈）上，标示桥梁通航孔和通航净空外部轮廓、指引船舶过

桥的标志。

5.1.2 主标志按设置位置和适用条件分为甲、乙二类：

a）甲类主标志：设置于桥墩（或遮挡桥墩的防撞设施）的迎船面

上，适用于水中有墩的桥梁；

b）乙类主标志：设置于桥梁主梁（或拱圈）的迎船面上，适用于

所有桥梁。

5.2 附加标志

5.2.1 附加标志是对甲类主标志作补充的标志。

5.2.2 附加标志应为实时净空高度标尺标志，附加于甲类主标志的

一侧，用以显示通航孔的实时净空高度。

5.3 提示标志

5.3.1 提示标志是显示桥梁相关信息的标志。

5.3.2 提示标志包括桥名标志、通航孔编号标志、实时净空高度值

显示标志：

a）桥名标志：标示桥名，适用于所有桥梁；

b）通航孔编号标志：标示桥梁通航规则中的通航孔编号，适用于

多个通航孔的桥梁；

c）实时净空高度值显示标志：标示随水位变化的桥梁实时净空高

度实时数值，为可变信息标志，适用于所有桥梁。

6 主标志

6.1 形状、图案、颜色、型号和尺寸

6.1.1 主标志应为长方形图案，由红、白二色等宽度相间的，倾角

为 45°的斜纹构成，不设边框和衬边（见图 1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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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左侧桥墩 b）中间桥墩 c）右侧桥墩

说明：

L——标志长；

B——标志宽；

b——斜纹在标志边缘的尺寸。

图 1 甲类主标志

a）左侧段

b）右侧段

图 2 乙类主标志

6.1.2 主标志的型号、宽度和斜纹尺寸根据核定的道等级从表 1选

用。表 1给出的标志宽度和乙类主标志长度为下限值，可根据实际

需要加大。斜纹在标志边缘的尺寸（b）为固定值，斜纹的宽度应

为“b×sin45°”。

6.1.3 甲类主标志的长度应根据桥墩的高度和需要标示的范围确

定，但不应小于常水位至航道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之间的尺度。乙类

主标志的长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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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标志型号、长度、宽度和斜纹尺寸 单位为米

航道等级
标志型

号
标志宽度

斜纹在标志边

缘

的尺寸 （b）

乙类主标志

的长度

IV级及以上航道 I ≥1.0 0.50 ≥4.5

V、VI 级航道 II ≥2/3 1/3 ≥3.0

VII 级及以下航道 III ≥0.5 0.25 ≥2.0

6.2 设置原则

6.2.1 甲类主标志的设置原则如下：

——单孔通航桥梁，在桥梁通航孔的两个迎船面设置左、右侧标志；

——多孔通航桥梁实施上、下行分孔通航的，应在上行通航孔的下

游迎船面和下行通航孔的上游迎船面设置标志；

——多孔通航桥梁如果有两个或以上相邻同向通航孔的，其相邻同

向通航孔的中间桥墩应设置中间标志，设置示意见图 3；

——多孔通航桥梁如果实施按船舶种类而不论其上、下行分孔通航

的，应在两个迎船面设置标志；

——桥梁的非通航孔不设标志；

——枯、洪水位相差悬殊的山区航道上的桥梁可在枯、常、洪三个

水位上分段间断设置标志。

图 3 多孔通航桥梁的甲类主标志设置示意

6.2.2 乙类主标志的设置原则如下：

——设置在桥梁主梁（或拱圈）的两个迎船面上，标志的左侧段、

右侧段应同时使用，设置示意见图 4；

——左侧段、右侧段应标示通航净空上底宽度、通航净空宽度、航

道现状底宽的范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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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BM——通航净空宽度；

h——通航净空侧边高度。

图 4 乙类主标志设置示意

6.3 制作和安装

6.3.1 主标志的红白斜纹在标志板上粘贴时，应防止角度和尺度上

的累积误差。

6.3.2 由桥柱和承台构成的桥墩，且承台部分也需标示时，甲类主

标志可以整体或分体制作和安装；被防撞设施遮挡的桥墩，甲类主

标志可以根据遮挡长度在桥墩和防撞设施上分体制作和安装；分体

制作和安装时应注意标志边线和斜纹的衔接。

6.3.3 标志应保持平板形状直接或通过支架附着在桥梁构件上；仅

桥墩迎船面为圆弧形时，方可将标志板变形后附着其上。

6.3.4 标志板平面和侧边应铅垂。

7 附加标志

7.1 形状、图案、颜色、型号和尺寸

7.1.1 实时净空高度标尺应为长方形图案，由绿色底、白色阿拉伯

数字和刻度（短横线和小圆点）构成，不设边框和衬边。示例见图

5。

7.1.2 实时净空高度标尺中的阿拉伯数字标示米（m）的整数，不

标计量单位。在标尺靠近主标志的一侧加标辅助读数的刻度，刻度

在米的整数处为横线，在米的等分处为圆点。数字和刻度标示值的

基准均在其下缘，标尺数字、刻度的尺寸见表 2。

7.1.3 实时净空高度标尺的上端应位于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以上，下

端应位于设计最低通航水位至常水位之间，宽度根据表 2给出的数

字和刻度的尺寸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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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 I 型 b）甲 II 型 c）甲 III 型

说明：

当水位在 AA’时，甲 I 型标尺显示的实时净空高度为 24m，甲 II

型标尺为 17m，甲 III 型标尺为 5m。

图 5 对应甲类各型主标志的实时净空高度标尺示例
表 2 实时净空高度标尺数字、刻度的尺寸 单位为米

对应主标志型

号

数 字 尺 寸 刻 度 尺 寸

字高（h）
字

宽

字间隔、与标志

边缘的最小距

离

横线

长

横线

宽

圆点直

径

甲 I 型 1/2 h/2 h/10 h/5 h/10 h/10

甲 II 型 1/3 h/2 h/10 h/5 h/10 h/10

甲 III 型 1/4 h/2 h/10 h/5 h/10 h/10

7.2 制作和安装

7.2.1 实时净空高度标尺附加在主标志任意一侧时，应与主标志连

体或分体制作。标尺数字、刻度的下缘应与主标志两色斜纹相间线

在标志侧边的交点在同一水平高度。数字、刻度和标尺整体标示值

的误差控制在±5mm 以内。

7.2.2 实时净空高度标尺的标志面和侧边应铅垂，标尺标示数值的

原点与桥下航道位置对应的桥梁上部结构最低点应在同一水平高

度，误差控制在±5cm 以内。

8 提示标志

8.1 形状、颜色、型号和尺寸

8.1.1 桥名标志应为长方形图案，由绿底、白色边框线和文字构成，

各型号对应的尺寸下限值见表 3，可根据实际需要按比例放大。

8.1.2 桥名标志的文字可使用手写体。

表 3 桥名标志型号和尺寸下限 单位为毫米

航道等级
标志型

号

标志外形尺寸 汉字尺寸

宽

度

边框线

宽

字

高

字

宽

字间

隔

与边框线内边的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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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级及以上航

道
I

100

0
50

60

0

40

0
60 150

V、VI 级航道 II 800 40
48

0

32

0
48 120

VII 级及以下航

道
III 600 30

36

0

24

0
36 90

阿拉伯数字与汉字高度（h）相等，宽度为 h/2；拼音字母、拉丁字母和少数名族文字

的高度为 h/3～h。

8.1.3 通航孔编号标志应为斜置正方形图案，由绿底、白色边框线

和文字构成，各型号对应的尺寸下限值见表 4，可根据实际需要按

比例放大。

表 4 通航孔编号标志型号和尺寸下限 单位为毫米

航道等级 标志型号
标志外形尺寸 阿拉伯数字尺寸

边长 边框线宽 字高 字宽 字间隔

IV 级及以上航道 I 1000 50 600 300 60

V、VI级航道 II 800 40 480 240 48

VII 级及以下航道 III 600 30 360 180 36

8.1.4 实时净空高度值显示标志应为长方形图案，由绿底、白色边

框线和文字构成，各型号对应的尺寸下限值见表 5，可根据实际需

要按比例放大。

8.1.5 实时净空高度值显示标志上半部应显示文字“实时净空高

度”，下半部应显示实时净空高度数值。

表 5 实时净空高度值显示标志型号和尺寸下限 单位为毫米

航道等级
标志

型号

标志板外

形尺寸
汉字、阿拉伯数字和计量字符尺寸

宽

度

边

框

线

宽

汉字、

数字

高

字符

高

字

宽

字间隔

及小数

点

与标志板边

框线内边、

显示屏外边

界的距离

IV级及以上航

道
I

20

00
50 600 300 300 60 150

V、VI 级航道 II
16

00
40 480 240 240 48 120

VII 级及以下

航道
III

12

00
30 360 180 180 36 90

8.2 制作和安装

8.2.1 桥名标志应附着于桥面灯杆、栏杆及斜拉桥或悬索桥的索塔

等桥梁上部构件上，根据设定位置的实际情况，确定长方形标志上

文字是直排（直置）还是横排（横置）；标志面和侧边应铅垂。桥

名标志示意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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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l2——边框线宽； l3——字宽；

l4——字间隔； l5——字与边框线内边距离。

图 6 桥名标志示意

8.2.2 通航孔编号标志应设置于桥梁通航孔中部的迎船面上；标志

面和正方形的垂向对角线应铅垂。通航孔编号标志示例见图 7。

说明：

l1——边长。

图 7 通航孔编号标志示例

8.2.3 实时净空高度值显示标志应设置在通航孔上方、桥梁上部构

件迎船面的适当位置；标志面和侧边线应铅垂。

8.2.4 实时净空高度值显示标志显示数值的计量单位为米（m）制，

精准度至分米（dm）。实时净空高度值显示标志（可变信息标志）

示例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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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LS——显示屏长； BS——显示屏宽；

h1——汉字、数字高； h2——字符高。

图 8 实时净空高度值显示标志（可变信息标志）示例

9 标志亮化

9.1 标志亮化适用于弯曲、多叉、夜间交通流量大或事故多发航段

的桥梁。

9.2 标志亮化应选用下列方式之一：

——在标志的上沿，用支架按标志宽度反向安装泛光灯照亮标志

面；

——在适当的位置，安装射灯照射标志面；

——用定光灯勾勒标志面红色或绿色区域的边界。

9.3 不论标志种类，泛光灯、射灯的灯光颜色均为白色；定光灯的

灯光颜色依据标志类别选择，主标志和警示桩为红色，提示标志和

实时净空高度标尺为绿色。各类灯光颜色的色品区域范围按 GB/T

8417 的有关规定执行。

9.4 泛光灯、射灯的光照范围限于标志面。

9.5 泛光灯、射灯及定光灯的光强应避免造成船舶驾驶人员眩目或

在驶过标志后瞬间盲视，同时保证夜间具有 100m 以上的视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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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通航标准关于桥梁净高和净宽的规定和要求

①《内河通航标准》根据第 5.2.2 条规定，当跨越航道

为天然和渠化河流时，选用表 5.2.2-1 查找净高要求最小值；

当跨越航道处于黑龙江水系时，选用表 5.2.2-2 查找净高要

求最小值；当跨越航道处于珠江三角洲至港澳线内河时，选

用表 5.2.2-3 查找净高要求最小值；当跨越航道为限制性航

道时，选用表 5.2.2-4 查找净高要求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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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运河通航标准》根据第 4.5.1 条规定和表 4.5.1 通

航净空尺度表，查表得到净高要求最小值。

③《海轮航道通航标准》根据第 6.3.1 条和第 6.3.2 条

规定计算净高要求最小值，其中代表船型水线以上高度根据

区段通航代表海轮船型和吨级查找附录 A 得到，设计最高通

航水位可根据通航批复文件查找得到或咨询现场航道管理

部门、委托的技术咨询单位。

④《长江干线通航标准》对跨越不同区段的长江干线航

道桥梁的净高进行了规定，可直接查找表 5.2.3 得到净高要

求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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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长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建设有关技术问题的暂行

规定》第三条规定，“规划航道上的跨河建筑物，在通航净

宽范围内通航净高不应小于７ｍ”，其它要求和技术规定按

《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1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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